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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工商学院文件
校政〔2020〕39 号

关于修订《签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对《签呈管理办法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郑州工商学院

2020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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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呈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签呈处理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

化水平，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人才培养、日常管理等重点工作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拟制签呈

各单位呈报校领导的文件须使用电子形式签呈。

签呈须在《签呈登记簿》中编号、登记，各单位签呈每学

年第一学期自 1 号起编号。各单位文号为：工商××字，其中

××为各单位的发文代字（各单位发文代字详见附件 1）。示

例：教务处第一份签呈编号为工商教字 1 号。

对涉及其他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，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

有关单位协商，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行文；如有分歧，主办单

位负责人应当出面协调，如仍不能取得一致，主办单位可以列

明各方理由，提出建设性意见，请有关单位会签后报请校领导

协调或裁定。

二、会办签呈

各单位收到签呈签注意见时应力求简短具体，又能交待周

详、表达清楚，使所有经办单位及校领导能了解全案始末要点。

若对签呈内容持不同意见或有新的建议，应主动与主办单位沟

通协商后签注意见。

三、签呈流转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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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主办人员拟制签呈→单位主管签注意见→会办有

关单位→呈校领导核判→送回主办单位→依指示办理

四、签呈归档

学期结束后，各单位按照《郑州工商学院档案管理办法（试

行》要求将签呈送党政办公室归档。

（一）凭《郑州工商学院签呈登记簿》（详见附件 2）归

档。签呈与《郑州工商学院签呈登记簿》统一由党政办公室集

中整理保存。

（二）签呈附件随签呈一同归档。如因业务需要不归附件

时，须于附件栏内注明。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2016 年 12 月 28 日学校

发布的《郑州工商学院签呈管理办法》（院字〔2016〕57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．郑州工商学院机构签呈发文机关代字一览表

2．郑州工商学院签呈登记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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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工商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12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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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郑州工商学院机构签呈发文机关代字一览表

单 位 发文机关代字

郑州工商学院
对外：郑工商院

对内：校发

党政办公室 党政办

督查室 督查

教务处 教

科研处 科研

评估办公室 评估

学生工作处 学

团委 团

后勤处 后勤

人事处 人

招生就业处 招就

财务处 财

保卫处 保

图书馆 图

现代技术教育中心 现教

工学院 工

商学院 商

人文艺术学院 艺

继续教育学院 继教

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思政

公共基础教学部 公教



—6—

附件 2

签签 呈呈 登登 记记 簿簿
部门/单位：

（ 学年第 学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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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日 期 编号 标 题 附件 归档 备注


